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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成都市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任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工作，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地
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监督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结合成
都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成都市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以下简称市人大常委会）任免、
决定任免、批准任免、决定代理、推选代理、决定
接受辞职、决定撤销职务等事项。

第三条 市人大常委会任免国家机关工作
人员，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任人唯
贤、德才兼备、群众公认、注重实绩的原则，充分
发扬民主，严格依照法定的程序办理。

第二章 任免范围

第四条 在市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根据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提名，市人大常委会任免
市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的个别副主任委员、
部分委员。

市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的主任
委员、副主任委员和委员的人选，由市人大常委
会主任会议在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中提名，市
人大常委会任免。

根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提名，市人大
常委会任免市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市人大常
委会办事工作机构主任、副主任。

第五条 在市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市人大
常委会根据市长的提名，决定任免个别副市长。在
市人民代表大会上未当选的副市长候选人，不得提

请本届市人大常委会个别任命为同一职务。
根据市长提名，市人大常委会决定市人民政

府秘书长、局长、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的任免。
第六条 根据市监察委员会主任的提名，市

人大常委会任免市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第七条 根据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的提名，

市人大常委会任免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审
判委员会委员、庭长、副庭长、审判员。

根据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的提名，市人大常
委会任免经批准设立的相关人民法院的院长、副
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庭长、副庭长、审判员。

第八条 根据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提名，市
人大常委会任免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委
员会委员、检察员。

根据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提名，市人大常
委会任免依法设立作为市人民检察院派出机构
的人民检察院的检察长、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
委员、检察员。

区（市）县的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在本级人民
代表大会选出或者辞去、罢免职务后，由市人民
检察院检察长提请市人大常委会批准任免。未
批准任免以前，仍由原任检察长履行职责。

第九条 在市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市人
大常委会主任因为健康情况不能工作或者缺位
时，市人大常委会根据主任会议提名，在副主任
中推选一人代理主任的职务，直到主任恢复健
康或者市人民代表大会选出新的主任为止。

第十条 在市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市人
民政府市长、市监察委员会主任、市中级人民法
院院长、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因故不能担任职务
时，市人大常委会根据主任会议提名分别从市人
民政府、市监察委员会、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
检察院副职领导人中决定代理市长、代理主任、
代理院长、代理检察长。如果上述副职中没有合
适人选，可根据推荐机关建议，由主任会议提名，
市人大常委会决定任命合适人选为副市长、副主
任、副院长、副检察长，再决定其为代理市长、代
理主任、代理院长、代理检察长。决定的代理检
察长分别报省人民检察院和省人大常委会备案。

第十一条 市人民代表大会换届后，市人民
政府秘书长、局长、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应当
在新的一届人民政府领导人员选举产生后的两
个月内，提请市人大常委会决定任命。

由市人大常委会任命的其他国家机关工作

人员，在市人民代表大会换届后继续担任原职
务的，不再提请市人大常委会重新任命。

第十二条 由市人大常委会任命的国家机关
工作人员，因机构撤销、合并、更名的，需重新任免。

市人大常委会任命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任
期内死亡的，其职务自然免除，由原提请任命的机关
报市人大常委会备案。

第十三条 提请市人大常委会任命的国家
机关工作人员人选，两次未获通过的，不得再提
请本届市人大常委会任命为同一职务。

第三章 任免程序

第十四条 提请市人大常委会审议的任免案，
应当附有拟任免人员的基本情况和任免理由。

提请任免新设、撤销、合并、更名机构国家
机关工作人员职务的，应当附相应的批准文件。

人事任免案和附报材料，一般应当在市人
大常委会举行会议的十日前提交市人大常委
会。逾期提交的任免案，可以安排在下一次常
委会会议上审议。

第十五条 市人大常委会任命国家机关工
作人员，实行任前法律知识考试制度，考试办法
由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制定。

第十六条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提出的
任免案，直接提请市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其
他任免案，先由市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工作委
员会进行初步审查，将初步审查情况向市人大
常委会主任会议报告，由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会
议决定是否提交市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

第十七条 市人大常委会会议在审议任免
案时，提请人或者提请人委托的有关负责人应
当到会介绍情况、听取意见、回答询问。

第十八条 市人大常委会会议在审议任免
案中，认为情况不清，任免理由不充分，需作进
一步了解的，经主任会议提出，征得多数委员的
同意，可以暂不提付表决，待了解清楚提出书面
报告后再行审议。

列入市人大常委会会议议程的任免案，在
交付表决前，提请人要求撤回的，对该任免案的
审议即行终止。

第十九条 市人大常委会会议表决前，拟任
命人员应当到会与常委会组成人员见面，并作
任职陈述。任职陈述办法由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会议制定。

主任会议可以作出决定，通知拟任命的市
人民政府秘书长、局长、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市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市中级人民法院副
院长，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到会，回答常委会
组成人员的询问。

第二十条 市人大常委会通过任免案时，应
当采取逐人表决的方式。经主任会议同意，在
审议时意见一致的，以下情形可以采取合并表
决的方式：

（1）任免市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

会组成人员；（2） 免同一提请人提请任免的相
同职务的人员；（3）任免因机构撤销、合并、更名
产生职务变动的人员。对同一职务人员的任
免，应当先表决免职，再表决任职。

任免案采用电子表决器或者其他无记名投
票方式表决，以市人大常委会全体组成人员的
过半数通过。

表决结果由会议主持人当场宣布。
第二十一条 由市人大常委会任免和决定

接受辞职、撤销职务的人员，其任职离职时间以
常委会会议通过的时间为准。

第二十二条 市人大常委会任免的人员，由
市人大常委会发出任免通知，对决定任命和任
命的人员颁发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署名的任命
书，决定代理职务的不颁发任命书。

市人大常委会任命的人员，在就职时应当
公开进行宪法宣誓。

第四章 辞职与撤职及其它事项

第二十三条 在市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
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市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
员会组成人员和市长、副市长，市监察委员会主
任，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可以向市人大常委会提出辞职，由市人大常委会
决定是否接受辞职，在决定接受辞职后，报市人
民代表大会备案。辞职请求应当书面提出。

市人大常委会接受辞职，采用电子表决器或者
其他无记名投票的方式，由市人大常委会全体组成
人员的过半数通过。

接受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辞职后，由市
人民检察院报经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提请省人
大常委会批准。

市人大常委会可以接受由市人大常委会决
定任命、任命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辞职。其
辞职请求由提请任命人提请市人大常委会决
定，未决定前，辞职人不得先行离职。

根据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提请，市人大常
委会批准区（市）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辞职。

第二十四条 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不得
担任国家行政机关、监察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
机关的职务；如担任上述职务，必须向市人大常
委会辞去市人大常委会的职务。

律师担任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的，任职
期间不得从事诉讼代理或者辩护业务。

第二十五条 市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市
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五分之一
以上的组成人员书面联名，可以提出撤销个别
副市长和市人大常委会决定任命、任命、批准任
命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职务的议案。

在市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市人大常委会
认为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需要撤换的，应当报请
省人大常委会批准。

第二十六条 在市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
市长可以向市人大常委会提出撤销个别副市长

职务的议案。
市长、市监察委员会主任、市中级人民法院

院长、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可以向市人大常委
会提出撤销由其提请市人大常委会决定任命、
任命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职务的议案。

第二十七条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提出
的撤职案，直接提请市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

市人民政府、市监察委员会、市中级人民法
院、市人民检察院、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五分
之一以上书面联名提出的撤职案，由主任会议
决定是否提请市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或者由
主任会议提议，经常委会全体会议决定，组织调
查委员会，由以后的市人大常委会会议根据调
查委员会的报告审议决定。不提请审议的，应
当向市人大常委会报告并向提案人说明。

第二十八条 根据区（市）县人大常委会的
报请，市人大常委会批准撤换区（市）县人民法
院院长。

根据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提请，市人大常委
会批准罢免区（市）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职务。

第二十九条 撤职案应当写明撤职的对象
和理由，并提供有关材料。

撤职案在提请表决前，被提出撤职的人员有
权在市人大常委会会议上提出申辩意见，或者书
面提出申辩意见，由主任会议决定印发市人大常
委会会议。未提出申辩意见的，视为放弃申辩。

撤职案的表决采用电子表决器或者其他无
记名投票的方式，由市人大常委会全体组成人
员的过半数通过。

第三十条 市人大常委会作出的撤销职务
的决定，应当通知提案人。

第五章 任职监督

第三十一条 市人大常委会任命的国家机
关工作人员，应当接受市人民代表大会、市人大
常委会、市人大代表和人民群众的监督。

第三十二条 市人大常委会接受公民对市
人大常委会任命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检举、
揭发和控告，根据有关法律规定认真处理。

第三十三条 对市人大常委会任命的国家
机关工作人员予以撤职、开除的，应当先依法撤
销或者免去其职务，再由处分决定机关依法作
出处分决定。

第三十四条 有关机关辞退由市人大常委
会任命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应当在市人大常
委会免去或者撤销其职务后再办理辞退手续。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五条 市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工作委员
会负责承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任免的具体工作。

第三十六条 各区（市）县人大常委会任免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可参照本条例执行。

第三十七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成都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条例》已由成都市第十八届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于 2023 年 10 月 19 日通过，经四川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于2023年11月29日批准，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成都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23年12月5日

成都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条例
（2006年12月22日成都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 2007年3月29日经四川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

批准 2023年10月19日成都市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修订 2023年11月29日四川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批准）

成都市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6号

黄永国、王德琴是成都市郫都区摆摊卖
盒饭的一对夫妇，他俩收留流浪聋哑人“哑
哥”3 年多，不仅管吃管住，还倾力为他寻亲，
离开家37年后的“哑哥”终于找到了远在内蒙
古的家人，于近期顺利回到家乡，与家人团
聚。上周，2023 年第四季度成都好人发布，这
对夫妇被评为助人为乐类成都好人。

2018 年底，黄永国、王德琴夫妇认识了住

在桥洞下的聋哑流浪汉“哑哥”，从一开始在
摊位上“吃饭不收钱”，到“来家里吃饭”，再到
2019年3月，黄永国租下房子收留了“哑哥”。

半年后，黄永国开始思考帮“哑哥”寻找
家乡的事。但“哑哥”听不见、不能说，身上又
没有身份信息，从何找起？

黄永国通过网络关注、私信多地的网友，
请他们帮忙辨认，但没有人认识。今年 3 月，

黄永国再次在网上联系到寻亲志愿者，一位
志愿者详细问了情况，并建议他为“哑哥”采
集血样入库，并进行祖籍分析，结果显示为吉
林省通化市集安市某村。当地的志愿者进行
了走访、打印照片贴寻人启事，当地媒体也做
了报道，却无任何消息。

今年10月，不甘心的黄永国再次联系志愿
者，希望能从匹配结果低一些的范围里再筛查

一番。好消息传来，其中有一家37年前走丢了
一个18岁的聋哑儿子。“看了照片，我一下就认
出来了。”“哑哥”表弟王伟说，家里的亲戚都认
出了“哑哥”正是当年走失的纪宪涛。

当一家人离散 37 年后紧紧拥抱在一起，
感动我们的是，黄永国、王德琴夫妇的善意跨
越千里，为流浪的“哑哥”铺就了回家的路。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李霞

好心夫妇收留聋哑人3年多 为他千里寻亲

本报讯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洪继东） 昨
日，记者从新都区斑竹园街道纪工委了解到，近期，
斑竹园街道党工委对部分中层干部及年轻干部进行
轮岗交流锻炼，引导干部在不同环境、不同岗位经受
锻炼，帮助干部弥补知识弱项、能力短板和经验盲
区，增强干部队伍活力，激励干部担当作为。为进一
步提升干部廉洁自律意识，街道纪工委扎实开展轮
岗干部岗前教育。

开 展 岗 前 集 体 廉 政 谈 话 ，坚 守 干 部 廉 洁 防
线。谈话会上，街道党工委委员、纪工委书记、监
察办主任钟宁要求轮岗干部要提高政治站位，以主
题教育为契机，站稳政治立场；要迅速进入角色，了
解工作职责，高质量完成街道各项工作任务；要严
守工作纪律，时刻做到清正廉洁，营造风清气正的
工作环境。

以案示警，扣好年轻干部人生纽扣。通过组织
学习近期年轻干部违纪违法典型案例，教育警示年
轻干部提升廉洁从政意识，为年轻干部立规矩、明方
向，锤炼过硬作风。

梳理廉政风险点，打好轮岗干部“预防针”。梳
理轮岗岗位廉政风险点，提醒轮岗中层干部提前预
知“风险”，在今后工作中注重“廉政管理”，稳慎走好

“清廉路”。

本报讯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陈方耀） 为
进一步推动集团资产招商工作规范化实施，近期，锦
江发展集团公司审计监察法务部协同纪律检查室，
组织开展了资产招商专项监督检查。

据悉，根据前期制定的专项检查方案和检查目
录，检查组对 30 余处资产进行检查，并对各二级公
司“清廉生产力”建设、“五小”行为专项治理、以案
促改、纠治“躺平式”干部、重点工程建设项目落实
情况等专项工作开展情况进行了抽查。通过现场
访谈、调阅资料、实地调研等方式督促整改了 13 个
问题。下一步，集团审计监察法务部及纪律检查室
将持续立足监督专责，针对招商领域实行精准监
督，坚持严字当头，露头就打，进一步规范资产招商
行为，坚决遏制“四风”问题反弹回潮，推动资产招
商不断提质增效，为集团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清廉
生产力。

锦江发展集团：

招商提质效
开展资产招商专项监督

新都区斑竹园街道：

开展轮岗干部岗前教育
筑牢廉洁自律“防火墙”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适老化窗口 老人给好评

12月5日，记者分别走访了温江区永文街
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青羊区新华少城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武侯区玉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
成华区双桥子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记者发现，
上述4个基层医疗卫生中心接诊的患者以老年
群体为主。

武侯区玉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咨询台的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到基层医疗机构就诊的
患者80%以上是老年人，中心将所有窗口进行
了适老化改造，所有医务人员也都承担了为
老人提供全流程咨询和帮助的责任。“老人如
果用不来智能手机，工作人员会手把手进行
指引。我们咨询台每天早上8点钟上岗，午休
时还会有人员值班，一直到下午 5 点钟下班，
都会为老人提供就诊相关服务。”

现场正在就诊的李爷爷对此给出好评：
“很方便啊，挂号、取药直接去窗口，医务人员
也都会帮忙，服务态度也很好。”

公立三甲医院
就诊人数较多 取报告操作困难

走访中，记者发现不少老人对于基层医
疗服务较为满意，但有很多老人表示，前往大
医院就诊时，因为不太会用自助挂号、自助取
报告等机器，反而有些不便。那么，大医院的
适老化改造情况如何？6日，记者分别前往成
都市中西医结合医院、成都市第五与第六人
民医院以及四川省人民医院进行了探访。

记者发现 4 家医院门诊大厅的分诊台均
张贴了“老年人就医接待岗”或“老年人综合
指导窗口”的提示，由于医院就诊人数较多，
也有很多年轻患者到此进行咨询。

记者注意到，在探访的 4 家医院中，只有
省医院和市五医院一楼的自助挂号机和报告
自助打印机旁有志愿者为不会使用机器的老
年人提供服务。在市中西医结合医院、市六
医院以及省医院和市五医院二楼的检验报告
打印机处，均未发现志愿者的身影。不少前
来就诊的老人因不会操作机器，无法取片、查

验报告，只能找来路人或医院护工帮忙。

相关部门回应
增加志愿者 进一步帮助老人就医

基层医疗卫生中心因为就诊人群以老年
人为主，几乎所有流程设计都以适老为目的，
而市级大医院由于就诊人群较多，反而出现
了一些适老化未完全覆盖的问题。针对这一
问题，记者联系了成都市卫健委老龄健康处。

工作人员表示，成都依托国家老龄友善医
疗机构建设项目，一直在督促各级医院进行适
老化改造。从2021年开始到现在，老龄友善医

疗机构建设项目也一直在推动落实中。
对于记者观察到的无专门通道、自助机器

旁无人帮助老年人操作等情况，该工作人员表
示，这些问题在第三季度审查过程中，市卫健
委已经注意到了，并已与相关区（市）县的卫健
局进行了交流。“改进相关工作的主体其实还
是各级医院，我们主要是起到一个督察的作
用。已经在推动各区（市）县卫健局组织专家
团队和相关工作人员下沉到医院进行检查、改
进。当然，我们也会进一步加强监管，不管是
以增加志愿者还是通过其他方式，都会监督各
医院进一步解决老年人就医的相关问题。”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胡瑰玮 朱馨月 文/图

记者探访成都医疗机构适老化改造情况——

咨询台轮班值守 提供全流程帮助
2023年8月8日，国家卫健委印发了《基层卫生健康便民惠民服务举措》的相关解读，

在方便居民就医、优化服务提供、简化就医流程、改善服务体验、做好慢病管理、提升签约感
受6个方面，提出10条具体措施。其中一条明确提出：“对老年人等重点人群加强主动联
系和动态服务，在机构设置老年人友好服务岗位或窗口，方便老年人等人群看病就医。”

目前，距《基层卫生健康便民惠民服务举措》印发已4个多月，成都市基层医疗机构的
落实情况如何？老年群体就医流程是否友好、方便？连日来，记者走访了成都市部分基层
医疗卫生中心和公立三甲医院，对其适老化情况进行了调查。

患者在优先窗口排队挂号


